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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本独立财务顾问”）

受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上市公司”或“公司”）

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

案》、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

规定及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

供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

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上

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就相关事项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

顾问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

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

有义务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

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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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实施方案》和证券交易所《关于配合

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及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

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相关事项

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

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政

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档数控机床和

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

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

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

业或企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其公

布的《2020 年 2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上市公司及本次交易拟出售资

产沈阳铁西百货大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西百货”）和沈阳商业城百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城百货”）均属于“F52 零售业”，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

崇德物业管理（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德物业”）属于“K70 房地产业”。

上市公司、铁西百货、商业城百货和崇德物业均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

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

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

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档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

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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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

企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均不属于《国

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

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

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

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政策要求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

中新增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

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

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

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是否构成

重组上市 

（一）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其公

布的《2020 年 2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均为商品零

售，属于“F52 零售业”，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崇德物业主要从事物业管理服务，

属于“K70 房地产业”，因此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行

业并购，也不属于上下游并购。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

属于同行业并购，也不属于上下游并购。 

（二）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最近 36 个月实际控制人为黄茂如。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然为黄茂

如。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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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1、重大资产出售；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其中重大资

产出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互为前提和实施条件，任何一项因未获得

所需全部批准或其他原因导致无法付诸实施，则上述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茂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投

资”）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崇德物业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有崇德物业 100%股权。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79,500.00 万元。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之日。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本次股份发行价格为 3.90 元/股，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红股、配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79,500.00 万元及上述发行股份价格 3.90

元/股计算，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茂业投资发行股份 203,846,153 股。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红股、配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

股份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 

根据上市公司的确认以及本独立财务顾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的结果，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且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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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资料，本独立财务顾

问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不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以及《关于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豁免/快速通道”产业政策要求

的相关问题与解答（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新增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环保、新能源、生物产业；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其他

亟需加快整合、转型升级的产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行业并购，也不属于上

下游并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

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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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本

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崔力                          薛婷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2020 年 9 月 13 日 

 


